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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内蒙古自治区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
排名办法》说明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

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两办《意见》）精神 ，

切实引导我区资产评估机构（以下简称评估机构）提升执业质量，

推动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，我会启动了对《内蒙古自治区资产评

估机构综合评级暂行办法》（内注管〔2017〕35 号）（以下简

称《办法》）的修订工作，期间通过组织 7 次专题研讨会，经 6

次修稿，形成《内蒙古自治区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排名办法（审

议稿）》，2023 年 4 月 26 日，经协会第六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

审议通过后，正式施行。现将有关修订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《办法》修订的主要考虑

一是充分认识开展我区评估机构综合评价工作的重要性，以

贯彻落实两办《意见》为契机，积极回应我区资产评估行业高质

量发展迫切需要。修订《办法》，通过结合我区实际情况，以评

估机构自愿参加为原则，通过深入调研，广泛听取各方意见，经

理事会表决通过，方可正式发布实施。

二是以可量化、可比较、可信赖为原则，避免采用主观指标，

重塑综合评价指标设计，以全面反映我区评估机构的发展成效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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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质量、发展能力和发展问题。在确定具体评价指标时，围绕

评估机构收入、内部治理、资源、处理处罚等 4 个维度展开，并

结合我区资产评估行业实际情况，对《办法》评价指标进行个别

调整。

三是坚持综合评价工作公开透明，做到评价办法公开、评价

结果公开、评价信息公开。开展综合评价工作，要多渠道公示评

价办法、排名结果，方便各方了解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，同时对

外披露市场、客户选择评估机构时关注的重要信息，以及与评估

机构执业质量密切相关的重要信息。

四是重视综合评价工作的宣传以及评价结果的分析与应用，

增进市场、公众对综合评价工作的全面了解和价值认同，不断提

升综合评价工作知名度和影响力。强化对外沟通协调，推动综合

评价排名结果成为有关部门及单位招投标的重要参考，引导有关

方面恰当运用评价数据及信息开展各种研究工作。

二、《办法》修订的主要内容

（一）完善框架结构

按照总则、参评条件、评价指标、评价流程、信息披露、附

则等 6 个方面，对《办法》整体结构进行优化，部分表述进行调

整，使其更加清晰、严谨。

（二）重塑指标体系

确立“4+10”全新评估机构综合评价体系，即从业务收入、

内部治理、资源、处理处罚等 4 个评价维度，结合我区实际情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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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设 10 项评价指标，包括 1 项业务收入指标（指标权重 55%），

3 项内部治理指标（资产评估师、合伙人（股东）资产评估师比

率、合伙人（股东）年龄结构比率指标，指标权重分别为 11%、

5%、5%），5 项资源指标（党组织建设、社会贡献、人才培养支

出水平、信息化支出水平、品牌延续时间指标，指标权重分别为

5%、1%、2%、1%、5%），以及 1 项处理处罚指标（指标权重 10%）。

通过精简《办法》中多项内部治理情况指标，增设符合行业新时

代发展要求的新评价指标，以更加科学反映与评价我区评估机构

发展水平，引导评估机构高质量发展。

（三）调整评价方式

评价方式方面，对《办法》作出如下调整，一是调整评分标

准，将原百分制调整为千分制，使评估机构综合评价得分更加精

准，以提升综合评价的公信力和科学性。二是调整评价结果公布

方式，将原评级排名方式调整为公示前 50 家排名信息方式。三

是进一步明确各项指标内涵，以提升评价信息质量，确保评价结

果客观公正。四是合理设置评分方式。考虑到评分方式与我区资

产评估行业年度发展保持动态平衡，具体评分方式将于每年发布

评价通知时，同时发布。

（四）加大信息披露

坚持综合评价工作公开透明，加大评价信息公开力度，在前

50 家排名信息中增加披露年度业务收入、资产评估师数量等评

估机构基本信息，分所数量、是否备案从事证券服务业务、入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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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评协特色机构名录等市场、客户选择评估机构时非常关注的重

要信息，以及与评估机构执业质量密切相关的重要信息，如年龄

在 60 周岁以内的资产评估师数量、近年处理处罚情况等信息。

（五）增加免责条款

借鉴世行营商环境排名做法，在《办法》中增加免责条款“排

名结果及相关结论与信息基于数据和信息来源，并不代表自治区

注协的观点和看法”。


